附件
德宏州生态环境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表
	财政事权
	主要内容和职责
	支出责任

	一、州级财政事权

	（一）生态环境规划制度制定
	全州性生态环境综合规划及各专项规划
	州级承担支出责任

	（二）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
	全州性生态环境执法检查、生态环境质量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配合中央及省级开展生态环境督察，瑞丽市酸雨监测，“三江四河”入河排污口监测、辐射环境监测州控点监测、交通污染专项监测、跨县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建设与运行维护。

	州级承担支出责任

	（三）生态环境管理事务与能力建设
	州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各县市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生态环境准入的管理；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将国家、省、州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全州重点污染物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全州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全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全州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估考核，全州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的统一监督管理，全州生态环境普查、统计、专项调查评估和观测，州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各县市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州级推广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技术试点和污染物治理新方式应用示范，全州和跨县市区域性的生态保护修复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州生态环境宣传教育、环境信息发布等事项，
	州级承担支出责任

	（四）环境污染防治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州级承担支出责任

	（五）生态环境领域其他事项
	研究制定生态环境领域全州性、跨县市区域的法规、规章、政策、标准、技术规范等事项，跨县市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交流有关事项，州级负责的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交流有关事项。
	州级承担支出责任

	（六）其他污染防治
	放射性污染防治
	州级承担支出责任

	二、共同财政事权

	环境污染防治
	1.水污染防治
	瑞丽江、大盈江、怒江流域范围内及跨县市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州级、县市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按州与县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分担），积极争取中央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面给予支持

	
	2.大气污染防治
	影响重大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对影响较大的跨县市区域性大气污染防治。
	州级、县市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按州与县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分担），中央、省级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

	
	3.土壤污染防治
	影响较大的跨县市区域性污染防治
	由州级与县市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按州与县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分担），中央、省级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

	
	4.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州级与县市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按州与县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分担，中央、省级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

	
	5.地下水污染防治
	影响较大的跨县市区域性地下水污染防治
	州级与县市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按州与县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分担），中央、省级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

	
	6.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污染防治
	影响较大的跨县市区域性污染防治
	州级与县市共同承担支出责任（按州与县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分担），中央、省级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支持

	三、县（市）级财政事权

	（一）生态环境规划制度制定
	县市生态环境规划制定
	县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二）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
	城市空气自动站站房用地、站房建设或租赁、安全保障、电力供应、网络通讯和出入站房等日常运行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作确认为县级财政事权。县级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生态环境执法检查、配合中央及省级开展生态环境督察、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含农村环境质量监测、农村“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农田灌溉水质监测、声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执法监测）、城市、乡镇、农村黑臭水体水质监测。

	县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三）生态环境管理事务与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分局对规划和建设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县市分局生态保护修复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县级生态环境普查，
县（市）推广的生态环境保护新技术试点和污染物治理新方式应用示范。
	县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四）生态环境领域其他事项
	县市研究制定生态环境领域规章、政策、标准、技术规范等事项，确认为州以下财政事权，由县市级承担支出责任、县市开展的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交流有关事项。

	县市级承担支出责任

	（五）环境污染防治
	县市级行政区域内其他水污染防治、县市级行政区域内大气、土壤、农业农村、地下水、固体废物和化学品污染防治、噪声、光、恶臭、电磁辐射污染防治。
	县市级承担主要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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